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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完善全省房屋市

政工程项目库信息录入工作的通知  

    

吉建办〔2023〕19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长春新

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

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建筑

企业：  

  为加快推进全省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化进程，深化“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省监管平台”）数据应用，展示企业生产经营代表

业绩，现就规范完善“省监管平台”工程项目库信息录入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程项目信息录入的途径及办理流程  
  目前“省监管平台”有三种途径可以将工程项目信息录入到工程项目库

中，企业应根据各途径录入工程项目范围来区别选择。  

   （一）吉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通称“工程审批系统”）。  

  1.适用范围。2019 年 09月 12 日以来（“工程审批系统”正式运行），依

法应当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

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均应通过此途

径办理工程项目信息录入。  

  2.实施主体。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组织实施，参建的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等主体单位配合。  

  3.数据等级。经市（州）级住建主管部门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 B级；县

（市、开发区）级住建主管部门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 C级。  

  4.注意事项。“工程审批系统”正式运行前的房建市政工程，如符合施工

许可补办条件，也可通过补办施工许可证的方式，将工程项目录入“省监管平

台”。  

   （二）房屋市政工程业绩补录（原工程项目业绩补录功能 3.0版）。  

  1.补录范围。2019 年 09月 12 日前（“工程审批系统”正式运行前）已经
开工，但由于土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审批手续不全，无法通过“工程审批

系统”补办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  

  2.实施主体。参与工程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  

  3.办理流程。企业登录“省监管平台”企业客户端，进入“工程项目信息
管理”的“房屋市政工程业绩补录”功能模块，点击“添加”按钮添加项目，

填写各环节信息表后，上传对应附件材料并提交。按照项目属地化管理原则，

经项目所在地县（市、开发区）或市（州）住建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入库。  



  4.数据等级。企业成功提交的数据定级为 D 级数据，在平台展示。经县

（市、开发区）级住建主管部门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 C级；市（州）级住建主

管部门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 B 级；企业需要推送到“国家平台”展示的项目数

据，需先定为 B 级或 C 级数据，经省厅审核确认后定为 A级。  

  5.信息展示。经住建主管部门审核确认的信息，在“工程项目信息”模块

下的“工程项目”栏目下“补录业绩”展示和查询；也可在“省监管平台”的

“企业信息”模块下，通过查询参建企业的“工程项目库”来调取信息。  

  6.注意事项。根据企业在项目中的不同角色，施工、监理企业必填信息表

包括：项目基本信息、招投标、合同信息、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

信息表；其中施工许可、竣工验收信息表中施工许可编号字段不做强制性要

求。勘察设计企业必填信息表包括：项目基本信息、招投标、合同信息、施工
图审查（勘察设计单位信息必需补充完善）；施工许可、竣工验收信息表选

填，不做强制性要求。  

  带*标记的字段为 A级数据必填信息，如果该字段信息未填写，该工程项目

只能在“省监管平台”展示，无法确认为 A级数据在“国家平台”展示，也无
法作为住建部审批资质的代表工程业绩。  

   （三）专业承包业绩录入（原代表工程业绩录入）。  

  1.采集的工程项目范围。在我省行政区内已经竣工验收的电子与智能化、

消防、装饰装修、建筑幕墙、防水防腐保温等类别专业承包工程业绩。  

  2.实施主体。在我省依法承揽相应工程的施工企业。  

  3.办理流程。企业登录“省监管平台”企业客户端，进入“工程项目信息

管理”的“专业承包业绩录入”功能模块，填写项目信息采集表并上传对应附

件材料后，报由项目所在地县（市、开发区）、市（州）住建主管部门审核确

认。  

  4.信息展示。审核确认的结果信息，在“工程项目信息管理”模块下的

“专业承包业绩”子栏目里展示和查询。  

  5.注意事项。通过此途径录入的项目信息，不定数据等级，仅能在“省监
管平台”展示，无法推送至“国家平台”。  

   二、工程项目信息勘误  

   （一）“工程审批系统”勘误流程。  

  建设单位向项目所在地县（市、开发区）或市（州）住建主管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经住建主管部门确认后，由项目地住建主管部门向省政数局、省住建

厅提交“工程审批系统修改（删除）申请表”备案，“工程审批系统”、“省

监管平台”同步修改。修正后的信息在“省监管平台”的“工程项目信息”栏

目下正常展示，勘误流程结束，下同。  

   （二）房屋市政工程、专业承包业绩补录勘误流程  

  申报单位向项目所在地县（市、开发区）或市（州）住建主管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经县（市、开发区）或市（州）住建主管部门确认后，“省监管平

台”技术支持单位进行修改。  

   （三）“国家平台”项目信息勘误流程  

  申报单位应向项目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及省住建厅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

后，由省住建厅向住建部提出书面勘误申请。经住建部同意后，由“全国监管

平台”技术支持单位按照勘误内容进行修改，重新推送到“国家平台”。  

   三、工程项目信息录入的工作要求  



   （一）管理权限。第二、第三种途径录入项目信息的“确认”权限，原则

上与各地建筑市场监管权限相对应。各地申请管理权限时，应向省厅提交申请

表，并应加盖县级以上住建局公章。开发区、园区、新区等权限申请，应经设

区市（州）建委（住建局）同意。因工作调整需变更授权人员时，应按上述程

序向省厅报备。  

   （二）审核人员实名制。根据《全国监管平台工程项目信息数据标准》，

工程项目信息入库时需要标注审核人员、所在部门相关信息。各级住建主管部

门审核人员应实名登记，所在部门应为实际处（科）室名称。实名制的修改方

法详见“省监管平台”操作说明。  

   （三）信息审核。为保证“省监管平台”信息的严肃性和准确性，按照

“谁产生、谁监管；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各地审核人员应充分调度工程
项目的招投标、质量、安全监督、施工许可等数据信息，建立责任追溯制度，

核对企业提交的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必要时可核实原件或实地核查，

对虚假审核的责任人将严肃问责。  

   （四）发布办事指南。项目库信息录入工作，事关建筑企业的切身利益，
各地住建主管部门应根据企业需要，按管理权限，制定后两种途径申报项目信

息的办事指南，明确负责审核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并对社会公

开。  

   （五）信用监管。为保障企业自身权益，企业应认真梳理工程档案资料，

重点关注数据的逻辑性，仔细核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严格按照系统设置的数

据字段填报。申报的数据一经确认，均不可撤销，且勘误过程均有记录。企业

将虚假项目信息录入平台的，一经发现记入企业不良行为，年度信用综合评价

不合格，并承揽相应的法律责任。  

  各地主管部门、各企业在录入中遇到的软件操作问题，请联系技术支持单

位：北京建设信源资讯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联系电话：0431-81090201，

81090205。  

  勘察设计处：邢蕴哲  电话：0431-82752399  
  建筑管理处：李 振  电话：0431-82728798  

  质 监 站：李 洋  电话：0431-82752582  

    

  附件：1.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库信息录入工作要点对照表  
      2.信息录入工作（含勘误）办理流程图  

      3.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库信息勘误申请及经办单  

      4.工程审批系统信息勘误申请表  

      5.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权限申请表  

      6.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权限变更表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年 4月 4日  


